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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號可以彌補起！ 

二、張小月主委日前（9 月 30 日）受訪，被問到觀光業者的慘狀，居然說「生命會找到出口」

，喊話要大陸「別當北風、當太陽」。業者要自己找到出口，要政府做什麼？ 

三、陸方過去不斷對我國的讓利，旅遊業也在陸客大力「扶持」下快速茁壯，成熟的產業體系

也逐漸吸引到各國，尤其日韓遊客，大陸當時是「太陽」，要大陸「別當北風、當太陽」

，關鍵是在我國行政單位手中，別再說風涼話！ 

（九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長余元龍巡災卻被土

石活埋致死，事後卻發現只能領 8 萬元撫卹金，本席要求政府正

視村里長的權益，「不能有事找村里長，談權益就說自肥」，這 8
萬元還是村里長每月繳 150 元互助金所給付？情何以堪！由於村

里長服務內容愈來愈多，服務範圍也不斷擴大，服務也不分白天

、黑夜，村里長都要自己想辦法，對於經常在危險環境工作下的

村里長，工作安全保障卻長期被政府漠視踐踏，政府應本於職責

優先解決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 條規定，村里長為地方公職人員，但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

員任用條例，無法與公務員享有相同之福利措施；惟依地方制度法第 59 條第 1 項及刑法第 10

條規定，村里長為依法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，為最廣義之公

務員。同一身分因不同法規而定位相異，殊值檢討。 

二、然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表示，村里長相關福利、補助必須根據「地方制度法」，由內政部去

研議處理。內政部民政司則表示，村里長非一般公務人員，雖依法執行公務，也無法適用「

公務人員撫卹法」，法令上對村里長、民意代表是否為公務員，常有不同標準，出了錯要法

辦時，就說他們是公務員；但一講到福利，又說他們不是公務員了，確實應該檢討。 

三、就本次事件而言村里長在法令上認定是「無給職」，每個月四萬五千元是法定給予的事務費；

全國各級民代及村里長依互助辦法，每個月自繳一百五十元互助金，但最高的請領項目與金

額就是死亡喪葬補助費的八萬元，對於喪家實在幫助不大，更何況還有妻小要養。然縣市政

府與里長為合作夥伴關係，需要充分尊重里長職權，也應保障其權益，因為里長被賦予部分

公權力，如救災指揮工作，性質等同於廣義的公務員，因此，因公殉職應比照公務員享有撫

卹權益，中央應盡速建立保障制，並針對相關撫卹具體措施。 

（十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民進黨新政府走馬上任，兩岸關係隨即緊

縮，截至今（105）年 10 月大陸客來台觀光已大幅減少，新政府


